《北京语言大学与澳门理工学院“1+3”联合办学补充内容》

一、学制

四年。第一年在北京语言大学就读，后三年赴澳门理工学院就读，毕业后授予澳门理工学院中英翻译学士学位。此学位获中国内地、欧共体、葡萄牙等国承认。毕业后还有机会赴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继续攻读中英翻译硕士学位。

二、招生方式


预计招生20名。一部分从我校招办2005年12月的小语种招生学生中选拔，一部分从今年参加高考的学生中选拔。

三、学费

在北京语言大学期间：专项培养费20000元；第一学年学费6000元；

在澳门理工学院期间（按澳方报价）：第二、三学年每年学费20000澳币；

第四学年每年学费24000澳币；

其他费用（保证金、住宿费、生活费等）72710澳币；

以上合计约为人民币17.6万元。

四、管理


在北京语言大学期间按照《中国学生手册》相关条例，与在籍学生相同，接受学校在班级、宿舍等方面的统一管理；在澳门理工学院期间依照澳方相关条例。

五、招生区域

根据中国政府相关规定，招生区域仅限于如下省市：北京、天津、广东、海南、福建、广西、重庆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苏、四川、辽宁、上海、浙江、河南、陕西、山东、江西、贵州、云南。

